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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校证明 

 

办理对象：在校生（休学或保留学籍状态学生仅可开具在籍证明，如需开具在校 

证明需先办理复学） 

所需材料：当学期已注册的学生证 

办理地点：教务处(奉贤校区 C楼 101)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00-15:00 

办理时限：当场可领取 

联系电话：57131552 

注意事项：1.本校仅提供中文版在校证明； 

2.每人每学期最多只能办理 5份在校证明，超过 5份以上可去公证处 

办理复印件公证。如需学校便签纸打印或信封（信封最多 5 个）密封， 

请单独说明； 

3.如需外文版本，可持学校开具的中文证明到公证处或翻译公司翻译， 

持翻译件原件（需加盖翻译章）和中文原件（或复印件）到教务处加 

盖公章； 

4.我校外地户籍在校生开具办理出入境证件用在校证明的，需提前 5 

个工作日到教务处登记办理。 

是否收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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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绩单 

 

办理对象：在籍生 

所需材料：当学期已注册的学生证 

办理地点：教务处(奉贤校区 C楼 101)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00-15:00 

办理流程：各二级学院打印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后到教务处加盖教务处公章 

办理时限：当场可领取 

注意事项：1.本校仅提供中文版成绩单； 

2.每人每学期最多只能办理 5份成绩单，超过 5份以上可去公证处办 

理复印件公证。如需学校信封（信封最多 5个）密封，请单独说明； 

3.如需外文版本，可持学校开具的中文成绩单到公证处或翻译公司翻 

译，持翻译件原件（需加盖翻译章）和中文原件（或复印件）到教务 

处加盖公章。 

是否收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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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绩单（离校学生） 

 

办理对象：离校学生（含毕业生、结业生、退学学生） 

所需材料：1.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2.个人签名的办理申请（申请模板见图 1）； 

3.如需邮寄请写明回邮地址和电话。 

办理流程：各二级学院打印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后到教务处加盖教务处公章 

办理时限：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1.本校仅提供中文版成绩单； 

2.每人每学期最多只能办理 5份成绩单，超过 5份以上可去公证处办 

理复印件公证。如需学校信封（信封最多 5个）密封，请单独说明； 

3.如需外文版本，可持学校开具的中文成绩单到公证处或翻译公司翻 

译，持翻译件原件（需加盖翻译章）和中文原件（或复印件）到教务 

处加盖公章。 

是否收费：免费 

 

 

 

 

 

 

 

 

 

 

图 1：成绩单办理申请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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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本人 XXX,于 XXXX年至 XXXX年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XXXX 专业就读，于 XXXX 年毕业/结业/退学。现因办理 XXXX

事务需要，申请办理成绩单 X 份。 

 

 

申请人：XXX 

日期：XXXX 年 XX 月 XX 日 



 

 

四、学历证明书 

 

办理对象：毕业（结业）学生遗失学历证书的 

所需材料：1.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2.个人签名的办理申请（申请模板见图 2）； 

3.蓝色背景免冠照片电子稿（需大于 45k），可刻录在光盘或 U盘内， 

领证时一并归还； 

4.如需邮寄请写明回邮地址和电话。 

办理时限：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教务处(奉贤校区 C楼 101) 

联系电话：57131552 

是否收费：免费 

 

 

 

 

 

 

 

 

 

 

 

 

 

 

图 2：学历证明书办理申请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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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本人 XXX,于 XXXX年至 XXXX年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XXXX 专业就读，于 XXXX 年毕业/结业。因保管不善，证书

遗失，现申请办理学历证明书。 

 

 

申请人：XXX 

日期：XXXX 年 XX 月 XX 日 

 



 

 

五、学历证明 

 

办理对象：毕业（结业）学生 

所需材料：1.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2.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复印件； 

3.个人签名的办理申请（申请模板见图 3）； 

4.如需邮寄请写明回邮地址和电话。 

办理时限：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教务处(奉贤校区 C楼 101) 

联系电话：57131552 

注意事项：1.本校仅提供中文版学历证明； 

2.每人每学期最多只能办理 5份学历证明，超过 5份以上可去公证处 

办理复印件公证。如需学校便签纸打印或信封（信封最多 5 个）密封， 

请单独说明； 

3.如需外文版本，可持学校开具的中文证明到公证处或翻译公司翻译， 

持翻译件原件（需加盖翻译章）和中文原件（或复印件）到教务处加 

盖公章； 

4.学历证书翻译件加盖公章办理流程参照此办法执行。 

是否收费：免费 

 

 

 

 

 

 

 

 

图 3：学历证明办理申请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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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本人 XXX,于 XXXX年至 XXXX年在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 XXXX 专业就读，于 XXXX 年毕业/结业。现因办理 XXXX 事务

需要，申请办理学历证明 X 份。 

 

 

申请人：XXX 

日期：XXXX 年 XX 月 XX 日 

 



 

 

六、学生证补办 

 

办理对象：在校生 

办理时限：每月一次（具体时间参见教务处每学期期初发布的“学生证补办安排 

通知”）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是否收费：免费 

注意事项：由于学生证补办需要时间，学生遗失学生证后请尽快到所在二级学院

登记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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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籍信息修改 

 

办理对象：在校生 

所需材料：1.现身份证复印件； 

2.原身份证复印件； 

3.如户口簿中有清晰记载变更项则提供户口簿复印件即可，否则需提 

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需写明变更内容和变更时间）； 

4.个人签名的办理申请（申请模板见图 4）。  

办理时限：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身份证号码和姓名双改需报教育部

审批，所需时间以上级部门办理时限为准。 

办理地点：教务处(奉贤校区 C楼 101) 

联系电话：57131552 

注意事项：1.学生于非在校期间发生的身份信息变更，学校不予受理； 

2.应届毕业生发生身份信息变更的，应于当年 4月底前提出申请。 

 

 

 

 

 

 

 

 

 

 

 

 

图 4：个人学籍信息修改申请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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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本人 XXX,学号 XXXX，现就读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XXXX 专业。本人于 XXXX 年 XX 月修改了姓名（或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其它个人信息），原名（或原出生日

期、原身份证号码、原家庭住址等）XXX，现名（或现出生日

期、现身份证号码、现家庭住址等）XXX。 

现向学校提出个人学籍信息修改。  

 

 

申请人：XXX 

日期：XXXX 年 XX 月 XX 日 

 



 

 

八、休学 

 

办理对象：在校生或已办理休学的学生 

所需材料：1.学生休学申请表； 

2.学生休学情况说明； 

3.休学承诺书； 

4.——因病休学的需提供医院诊断材料，且学校医务室须在休学申请 

表上签署意见； 

——因就读语言学校的需提供语言学校录取材料复印件； 

——因创业休学的需提供创业计划书和其他证明材料； 

——因其他个人原因休学的需提供本人详细说明并附有家长签署 

意见； 

——因学习困难且达到学业警告标准的需提供《学业警告通知单》 

复印件。 

5.办理续休的还需提供初次休学的《学生休学申请表》复印件。 

注意事项：1.非学生本人前来办理的，委托人需提供： 

（1）学生签名的委托书； 

（2）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能证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直系亲属关系材料的复印件。 

2.休学以一年为期，学生应于休学期满前 1个月办理复学手续，如需 

续休的，应按照休学办理流程再次提出申请。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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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留学籍 

 

办理对象：应征入伍在校生 

所需材料：1.学生保留学籍申请表； 

2.《应征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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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复学（休学学生） 

 

办理对象：休学学生 

所需材料：1.学生复学申请表； 

2.《学生休学申请表》复印件； 

          3.休学期间个人小结（小结模板见图 5）； 

4.因病休学需提供医院康复诊断材料，且学校医务室须在复学申请表 

上签署意见。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图 5：休学期间个人小结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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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人 XXX,学号 XXXX，于 XXXX 年 XX 月办理了休学，在休学

期间，我。。。。。。。。 

现休学期满，向学校提出复学申请。 

 

 

 

申请人：XXX 

日期：XXXX 年 XX 月 XX 日 

 



 

 

十一、复学（保留学籍学生） 

 

办理对象：保留学籍学生 

所需材料：1.学生复学申请表； 

2.《学生保留学籍申请表》复印件； 

3.《义务兵退出现役证》复印件。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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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延长学业 

 

办理对象：在校生 

所需材料：1.学生延长学业申请表； 

2.延长学业承诺书； 

3.成绩单。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1.学生前五学期已修学分少于 105 的，应在进入第六学期前提出延长 

学业申请；中高职贯通培养学生前三学期已修学分少于 63 的，应在 

进入第四学期前提出延长学业申请； 

2.学生在第六学期（中高职贯通培养学生在第四学期）末未能符合 

毕业（结业）要求的，应于第六学期（中高职贯通培养学生在第四学 

期）结束前提出延长学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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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退学 

 

办理对象：在籍生 

所需材料：1.学生退学申请表； 

2.学生退学情况说明； 

3.退学承诺书； 

4.学生本人详细说明并附有家长签署意见； 

5.——因病退学的需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材料，且学校医务室 

      须在退学申请表上签署意见； 

  ——因出国留学的需提供境外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6.读满一学期以上的需提供成绩单。 

注意事项：非学生本人前来办理的，委托人需提供： 

1.学生签名的委托书； 

2.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能证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直系亲属关系材料的复印件。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10-15 个工作日 

 

 

 

 

 

 

 

 

 

 

 

13 



 

 

十四、自动退学 

 

办理对象：在籍生 

所需材料：1.学生自动退学申请表； 

2.学生自动退学情况说明； 

3.《自动退学告知书》复印件及邮寄材料复印件； 

4.二级学院与学生或家长联系材料； 

5.——因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含 

休学）未完成学业的，需提供成绩单和《学业警告通知单》 

复印件； 

——因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 

    经复查不合格的，需提供《休学申请表》复印件；达到学业警 

    告标准的需提供《学业警告通知单》复印件； 

——因延长学业期满，未办理相关后续手续的，需提供《延长学业 

申请表》复印件；达到学业警告标准的需提供《学业警告通知 

单》复印件； 

——因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需提供相 

关考勤记录复印件；达到学业警告标准的需提供《学业警告通 

知单》复印件； 

——因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未履行暂缓注册手续的，需提 

供相关注册记录复印件；达到学业警告标准的需提供《学业警 

告通知单》复印件。 

注意事项：非学生本人前来办理的，委托人需提供： 

1.学生签名的委托书； 

2.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能证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直系亲属关系材料的复印件。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时限：10-1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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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学籍注销 

 

办理对象：已死亡的在籍生或被开除学籍的在籍生 

所需材料：1.——死亡的需提供《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复印件； 

            ——开除学籍的需提供学校有关部门的处分告知书复印件。 

2.二级学院提出的学籍注销申请（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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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CET 成绩证明 

 

办理对象：参加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考点组织的 CET 考试，已领取成绩单

但成绩单遗失的 

办理流程：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http://bbcjzm.neea.edu.cn/）网上办理 

办理时限：按照中国教育考试网的有关规定 

注意事项：该申请仅限于 2005 年（含 2005 年）以后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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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PET 成绩证明 

 

办理对象：参加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考点组织的 PET 考试，已领取成绩单

但成绩单遗失的 

所需材料：当学期已注册的学生证 

办理流程：1.学生到教务处开具院校成绩证明，地点为奉贤校区 C楼 101，联系 

电话：57131333*1662，办理时间为工作日的上午 9:00-11:00， 

下午 3:00-15:00；  

2.学生持院校成绩证明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至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 

力考试委员会办理，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 

学浩然高科技大厦 1312 室，联系电话：6293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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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证明 

 

办理对象：参加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考点组织的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 

级考试，已领取成绩单但成绩单遗失的 

所需材料：当学期已注册的学生证 

办理流程：1.学生到教务处开具成绩证明，地点为奉贤校区 C楼 101，联系电话： 

57131333*1662，办理时间为工作日的上午 9:00-11:00，下午 

3:00-15:00；  

2.学生持成绩证明和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前往上海招生考试咨询服务 

部办理成绩证明补办手续。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民星路 465 号，联系 

电话：35367070，办理时间为每周三下午 13:00-16:00；  

3.上海招生考试咨询服务部办理成绩证明需要五个工作日完成，凭领 

取单在下周三下午 13:00-16:00 到服务部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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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缓考 

 

办理对象：在校生 

所需材料：1.课程缓考申请表 

2.——因病缓考的需提供医院诊断材料； 

——因事缓考的需提供个人详细说明并附有家长签署意见。 

办理地点：各二级学院 

办理流程：各二级学院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批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注意事项：学生应于考试前申请缓考，一门考试只准申请缓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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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学业警告 

 

办理对象：未获得学分达到或超过 12 学分的学生 

办理流程：1.每学期补考结束后，各二级学院对学生学分修读情况进行审查，向 

符合条件的学生和家长送达《学业警告通知单》（以下简称“通知单”） 

和成绩单； 

2.学生和家长签收通知单后，原件交学生和家长，各二级学院保留复 

印件。 

注意事项：1.对未获得学分的统计含当学期前的所有学期； 

2.各二级学院应要求学生和家长到校签收通知单，若无法与家长取得 

联系或家长不愿来校办理，可采用挂号信方式向其送达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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